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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09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利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6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： 

2016 年 2 月 4 日，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利科技”或

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参股子公司

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如

下： 

公司为满足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利电子”）业务

规模扩大需求，确保其销售、生产工作顺利实施，为中利电子向包括但不限于银

行、信托、保险、融资租赁、基金、资产管理公司、券商或其他机构提供融资担

保额度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。中利电子其他八位股东通过将自已持有的中利

电子股权质押给中利科技并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两种方式，为中利科技此次担

保行为提供反担保。 

由于中利电子董事长与中利科技董事长同为王柏兴，并且中利科技的董事龚

茵、高级管理人员陈波瀚均在中利电子担任董事职务。所以，本次担保行为构成

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认定关联董事标准之规定，关联董事王柏兴、龚茵、

詹祖根、周建新回避表决，其余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。此项交易尚需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需回避表决。本次关联

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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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法人代表：王柏兴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00 万元  

单位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成立日期：2009 年 5 月 7 日  

住    所：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腾晖路 1号 9幢  

经营范围：信息及通讯技术及设备的研发、生产及销售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电子、

通讯产品的研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

2、股东与股权关系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50 33.50% 

宁波禹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1263 12.63% 

浙江荣添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263 12.63% 

上海君逸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1010 10.10% 

吴宝森 963 9.63% 

郭俊杰 926 9.26% 

苏州工业园区谷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5 5.05% 

苏州工业园区琳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0 4.20% 

刘宝富 300 3% 

合计 10000 100% 

3、被担保人的主要股东介绍 

1）公司名称：宁波禹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仑区霞浦街道永定河路 88 号 2 幢 1 号 202 室 

  法定代表人：张震孟 

 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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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  经营范围：通讯设备销售、研发；通讯工程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自营和代

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

出口的货物及技术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）公司名称：浙江荣添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仑区霞浦街道万泉河路 3号 9幢 1号 517 室 

  法定代表人：王响兵 

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

  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通信设备研发、销售，通信工程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自营和代

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

出口的货物及技术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3）公司名称：上海君逸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

 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 38 号 2 号楼 301 室（上海奉和经济

发展区） 

  法定代表人：郑乐瓯 

 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

  企业类型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通信工程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转

让，通讯器材、通信设备（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）的销

售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，

凭许可证件经营） 

4) 公司名称：苏州工业园区谷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  注册地址：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 A1 北座 2楼 E71 单元 

  法定代表人：陈爱琴 

 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佰万元 

  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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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5）公司名称：苏州工业园区琳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  注册地址：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 A1 北座 2楼 E70 单元 

  法定代表人：陆晖娜 

 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佰万元 

  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6）自然人股东：吴宝森，身份证号：2103031960****0311 

7）自然人股东：郭俊杰，身份证号：2103021958****0924 

8）自然人股东：刘宝富，身份证号：2103021983****2112 

    上述被担保人的主要股东与中利科技实际控制人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，中利电子总资产 84,329.85 万元，净资产 8,798.54

万元，2015 年 1~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6,313.12 万元，利润总额为-634.83 万元，

净利润为-370.33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 

 

三、 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  

中文名称：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英文名称：Zhongl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co.,Ltd 

注册地址：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柏兴 

注册资本：57223.2308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电线、电缆、光缆及附件、PVC 电力电缆料、电源插

头、电子接插件、电工机械设备、有色金属拉丝、通信终端设备、移

动通信终端设备；销售：光纤及光纤预制棒；相关产品的服务。经营

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

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，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（国家限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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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

来一补”业务；研制开发环保新材料、通信网络系统及器材、车辆安

保产品。 

2009 年 11 月 27 日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

市，股票简称“中利科技”，股票代码 002309，发行股数 3,350 万股，募集资金

净额 14.825 亿元。 

经 2010 年 03 月 25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通过了 2009 年度权益分

配方案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,5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

红利 1 元（含税，扣税后个人股东、投资基金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

派 0.9 元）；同时，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。分红后公司总

股本由 133,500,000 股增至 240,300,000 股。 

经 2012 年 03 月 21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通过了 2011 年度权益分

配方案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40,3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

红利 1 元（含税，扣税后个人股东、投资基金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

派 0.9 元）；同时，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。分红后公司总

股本由 240,300,000 股增至 480,600,000 股。 

2014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，

发行股数 8,769.2308 万股，募集资金净额 12.1803831198 亿元。此次定向增发

后公司总股本由 480,600,000 股增至 568,292,308 股。 

2015 年 9月 1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》，确定 2015 年 9 月 1 日为

授予日，向符合条件的 8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94 万股限制性股票。此次限制性股

票授予登记完成之后公司总股本由 568,292,308 股增至 572,232,308 股。 

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，中利科技总资产为 1,795,301.50 万元，净资产为

465,779.29 万元；2015 年 1~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532,561.41 万元，利润总额

-4,2374.84 万元，净利润-3,9595.98 万元（经审阅）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公司目前尚未签署担保协议，公司将根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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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 

为了保证中利电子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更好的争取市场份额，增强市

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，促进中利电子的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拓展，通过对其经营

活动和大额资金使用的控制，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。扩展了融资渠道，符合公司

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六、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 

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中利科技与中利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

如下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为中利电子融资提供担保余额为 38,070 万元。 

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，不存在诉讼。 

 

七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829,106.78 万元人民币，

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额累计为 402,036.20 万元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59.89%。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5.43%。 

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，不存在诉讼。 

中利电子实际使用资金的额度将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所需进行，公司对中利电

子的担保额度根据中利电子实际用款额度进行。 

 

八、独立董事意见结论 

公司独立董事赵世君先生、李永盛先生、金晓峰先生在召开董事会之前，认

真审议了此事项，并进行了书面认可。三位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

意见认为： 

公司为中利电子提供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，用于中利电子日常

业务开展和补充流动资金。中利电子其他八位股东通过将自己持有的中利电子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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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质押给中利科技并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两种方式，为中利科技此次担保行为

提供反担保，风险可控。中利电子的业务增长，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投资收益，

符合公司股东利益。 

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我们同意此次为中利电子提供融资担保行为。该事项

尚须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．董事会决议； 

2．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2 月 4 日 

 




